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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致：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欧股份”、“申请人”或“公司”）本次申请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对公司再次进行了审

慎核查，现就核查情况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

与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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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律意见书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一致。 

本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 1：公司披露，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原始出资资产合法性事项正在办理之中。请公司说明公司申报时是否

符合相关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公司是否符合“依法设立，股票的发行和转让行

为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 公司申报时是否符合相关国有资产管理规定 

根据 1991 年 11 月 16 日实施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及 1992 年 7 月 18 日实施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

〔1992〕36 号）的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经核查，奈伦集团

受让变性淀粉厂未进行资产评估不符合国有资产管理规定。 

根据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 2015 年 9 月 11 日向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递交的和

政发〔2015〕66 号《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关于确认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原始出资资产合法性的请示》，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已确认此次国有资产

转让虽未进行资产评估，但由于变性淀粉厂当时刚建设完成，尚未运营，资产完

整清晰，故整体转让变性淀粉厂的行为真实、合法、有效。根据呼和浩特市人民

政府 1995 年 9 月 11 日出具的呼政批字〔1995〕19 号《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转让和林县变性淀粉厂的批复》，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同意将变性淀粉厂

转让给奈伦集团。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原始出资资产取得瑕疵情形对申请人

合法有效的存续和正常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对本次申请亦不构成实质性

障碍。 

二、 公司是否符合“依法设立，股票的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挂

牌条件 

1996 年 3 月 28 日，华欧淀粉成立，系华欧股份前身。2015 年 8 月 10 日，

华欧淀粉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即华欧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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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欧淀粉依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华欧淀粉设立时系外商投资企业，其取得了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设立批复文件，

华欧淀粉设立的主体、程序合法、合规。 

根据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以厂房、设备及配套设施作

为出资的，其作价由合营各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或聘请合营各方同

意的第三者评定。华欧淀粉原始出资资产取得瑕疵不影响华欧淀粉设立的有效

性，对申请人合法有效的存续和正常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对本次申请亦

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华欧股份设立的程序、方式、条件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并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的设立合法有效。发

起人投入华欧股份的资产权属清晰，将该等资产投入华欧股份不存在法律障碍。

发起人的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根据公司工商登记注册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欧淀粉历次股权转让行

为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

效；华欧股份成立至今未发生股权转让及股票发行行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依法设立，股票的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

合规”的挂牌条件。 

问题 2：公司部分划拨土地上实为员工个人住房。请公司说明该等划拨土地

是否为奈伦集团或其他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资产，获取土地使用权、建设房产及

后续分配给员工个人时公司的账务处理情况，出资是否符合公司法及相关规定，

是否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 该等划拨土地是否为奈伦集团或其他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资产，出资

是否符合公司法及相关规定 

根据内蒙古兴原审计事务所 1996 年 3 月 29 日出具的内兴审验字〔1996〕第

21 号《验资报告》，截至 1996 年 3 月 29 日止，华欧淀粉已收到奈伦集团缴纳

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418 万元，均为实物出资（厂房、设备及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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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转让方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变性淀粉厂筹建处与受让方奈伦集团1995

年 3 月 16 日签订的《转让和林县变性淀粉厂合同》，变性淀粉厂筹建处共有国

家正式职工 32 名，其中国家干部 4 名，国家正式职工 28 名（包括国营合同制工

人 12 名），接交后本着留去自愿的原则，凡是自愿留下的，受让方一律聘用，

工资、劳保、医疗、社会保险、统筹、退休等有关待遇，按照国家法律政策规定

执行。根据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周庆锋出具的说明函，该等划拨土

地系变性淀粉厂预留给职工建房的土地，不是奈伦集团或其他股东对公司的出资

资产。 

根据和林格尔县国土资源管理局 2015 年 6 月 30 日出具的说明函，该宗划拨

地上房屋（住宅）系华欧淀粉为解决职工住宿问题而与他人联合承建，现均已分

配至个人名下。由于历史原因，该宗地系划拨地，未办理划拨地转出让地手续，

该宗地土地使用权证书未能相应变更登记至房屋所有权人名下，但该宗地实际土

地使用权人系房屋所有权人，华欧淀粉仅系该宗划拨地证载名义持有人。如未来

拟办理划拨地转出让地并将土地使用权人变更登记至房屋所有权人名下的手续，

该局将予以配合办理，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华欧淀粉与该划拨地上的所

有房屋所有权人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未来划拨地转为出让地所需补缴的土地出让

金或其他与该宗划拨地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房屋所有权人各自承担。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该等划拨土地不是奈伦集团或其他股东对公司的出

资资产，华欧淀粉原股东出资不违反公司法的出资规定。 

二、 获取土地使用权、建设房产及后续分配给员工个人时公司的账务处

理情况 

如前所述并根据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周

庆锋出具的说明函，该土地使用权非奈伦集团或其他股东对公司的出资资产，系

变性淀粉厂预留给职工建房的土地，公司获取土地使用权时未进行账务处理。该

土地上建成的两套房产系登记在公司名下，建设房产时，公司将该两套房产的建

设成本计入在建工程，做“借：在建工程贷：应付款项/银行存款”；房产建设

完成后转入固定资产，做“借：固定资产贷：在建工程”。公司将两套房产出售

时，按固定资产处置入账，做“借：固定资产清理、累计折旧贷：固定资产、应



中伦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2-3-5 

交税费”，同时做“借：应收款项贷：固定资产清理”差额计入营业外收支。该

土地上建成的其余房产，公司未进行账务处理，系员工直接自建设单位处购买。 

三、 是否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周庆锋出具的说明函、公司控股股东

兼实际控制人周庆锋出具的承诺函，上述情形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如因

华欧股份发生任何股权权属问题、现有或历史上股东间产生任何股权纠纷、股权

历史演变瑕疵、原始出资资产取得瑕疵及人员安置纠纷和债务纠纷而给华欧股份

造成任何不利影响或损失，其将承担全额现金赔偿责任。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上述情形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对申请人合法有效的存续和正常生产经营

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对本次申请亦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

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

的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申请人的确认并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

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本所律师认为，除上

述问题外，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

重要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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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华欧淀粉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之一》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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